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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问题，既涉及国家财政收入，又事关百姓个

人切身利益，工薪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尤其如此。然而笔

者研究发现，现行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有关规定存在一

些缺陷，本文试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一、现行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主要规定

1. 除税法明确的特定行业（采掘业、远洋运输业、远洋捕

捞业）以及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行业外，工

资、薪金所得应纳的税款，按月计征，由扣缴义务人或者纳税

义务人在次月十五日内缴入国库。

2. 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

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并按以下计税办法，由扣缴义务人发放

时代扣代缴：先将雇员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

12，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应纳税额=雇员当

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如果在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的当月，雇员当月工资、薪

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应将全年一次性奖金减

除“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后的余

额，除以12，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应纳税额

＝（雇员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

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3.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对每一个纳税人，纳税人取得全

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的计

税办法只允许采用一次。

4. 雇员取得除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他各种名目奖

金，如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先进奖、考勤奖等，一律与当

月工资、薪金收入合并，按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现行规定下不同工资、薪金发放模式的税负差异

（一）假定全年工资、薪金所得低于 10万元，比较不同发

放方式下的税负

假设一个员工全年工资、薪金85 220元（每月个人“三险

一金”1 335元），现来比较一下，在不同发放模式下按税法据

实计算税金的税负差异。

1. 每月工资、补贴3 735元，7月发放年中奖14 140元，12

月发放年终奖金26 260元，按税法据实应计税金4 776元。

2. 将年中奖14 140元平均到每月发放，即每月工资补贴

绩效4 913.33元，年终发放奖金26 260元，按税法据实应计税

金2 549.2元。

3. 将所有工资、奖金按月平均发放，即每月 7 101.67元，

按税法据实应计税金1 460元。

计税项目

每月工资
（除7月外，
共11个月）

年中奖（7
月工资与
年中奖合

并）

年终奖（单
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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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工
资薪
金

3 735

3 735

年中
（年终）

奖

14 140

26 260

收入
合计

3 735

17 875

26 260

85 220

个人缴
纳的“三
险一金”

1 335

1 335

个人
工资
薪金
所得

2 400

16 540

26 260

费用
扣除
额

3 500

3 500

0

应纳
税所
得额

0

13 040

26 260

当月
应纳
税金

0

2 255

2 521

全年
应纳
税金

0

2 255

2 521

4 776

计税项目

每月工资

年中奖

年终奖（单
独计算）

全年合计

月工资
薪金

4 913.33

年中
（年终）

奖

0

26 260

收入
合计

4 913.33

0

26 260

85 220

个人缴
纳的“三
险一金”

1 335

个人工
资薪金
所得

3 578

26 260

费用
扣除
额

3 500

0

应纳
税所
得额

78.33

26 260

当月
应纳
税金

2.35

2 521

全年
应纳
税金

28.2

2 521

2 549.2

【摘要】我国现行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有关规定，存在一些技术性缺陷。本文通过举例计算，对有关问题进行研

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税制完善建议，以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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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税项目

每月工资

年中奖

年终奖

全年合计

月工资
薪金

7 101.67

年中
（年终）

奖

0

0

收入
合计

7 101.67

0

0

85 220

个人缴
纳的“三
险一金”

1 335

个人工
资薪金
所得

5 767

费用
扣除
额

3 500

应纳
税所
得额

2 267

当月
应纳
税金

121.7

全年
应纳
税金

1 460

1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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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年收入为85 220元的条件下，三种发放方式应纳税

金分别为4 776元、2 549.2元和1 460元。这表明，不同发放模

式对税负影响较大，对于月工资扣除可税前扣除的个人缴纳

的“三险一金”后的所得低于 3 500元的员工，应该注意奖金

发放方式。

（二）对年薪较高的经理人不同半年奖发放模式下税负

比较

1. 半年奖一次性发放。每月工资补贴 10 100元，月个人

“三险一金”2 327元，除发放年中奖的月份外，扣除社保与费

用扣除额后，每月应纳税所得额4 273元，对应税率10%，速算

扣除数 105，按税法据实计算每月所得税 322.3元，11个月（7

月份另计）计 3 545.3元。7月份发放年中奖 55 000元，与当月

工资合计 65 100元，扣除社保与费用扣除额后，应纳税所得

额59 273元，对应税率35%，速算扣除数5 505，按税法据实计

算所得税15 240.55元。两项合计18 785.85元。

2. 半年奖分摊到12个月发放。将原发放的年中奖55 000

元平均到每月发放，即每月工资补贴绩效14 683.33元（10 100+

55 000/12），扣除社保与费用扣除额后，每月应纳税所得额 8

856.33元，对应税率20%，速算扣除数555，按税法据实计算每

月所得税1 216.27元，12个月计14 595.24元。

以上计算表明，半年奖分摊到12个月平均发放较半年奖

一次性发放方式能降低税负4 190.61元。

（三）一次性年终奖发放额的边际点问题

因个人所得税为超额累进税率，而一次性年终奖计算时

速算扣除数只扣除一次，如果奖金额在边际点附近，就可能

出现“多发少得”的情况。与当前大部分人员特别相关的年终

奖三个边际点分别是18 000元、54 000元和108 000元。

计算分析如下：全年一次性奖金应发数 53 999元，除以

12商为4 499.92元，对应税率10%，速算扣除数105，应纳税金

5 294.9元，实得48 704.1元。

全年一次性奖金应发数 54 001元，除以 12商为 4 500.08

元，对应税率 20%，速算扣除数 555，应纳税金 10 245.2元，实

得仅为43 755.8元。

后者应发奖金比前者多2元，因计税边际点的存在，在扣

税后实得反而少了4 948.30元。

（四）一次性年终奖额与月工资比例分配问题

在一次性年终奖单独计税的情况下，通过对每月工资发

放额与年终奖金额的适当比例分配，充分利用应纳税所得额

变化适用不同税率的边际点，能较大幅度减轻税负。

例如，某职业经理人全年工资、薪金所得 230 420 元情

况下，两种不同比例分配方式的税负差异如右上表所示：第

一种每月工资10 210元、年终奖107 900元方式，全年应纳税

额为25 149.4元；第二种每月工资6 210元、年终奖155 900元

方式，全年应纳税额为 38 145.32元，较第一种方式多缴税金

12 995.92元。由此可见，不同发放方式的选择对税负的影响

效果不同。

三、对个人所得税改革有关问题的建议

一是对所有行业都可实行按年计算、分月预缴的计征方

式。即按月预缴个人所得税，在年度终了后合计其全年工资、

薪金所得，再按12个月平均并计算实际应纳的税款，同时，年

终奖按现行办法单独计算。年度清算后，全年税款实行多退

少补。

二是按照国家规定，单位为员工缴纳的规定比例内的企

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金和个人缴纳的企业年金、补充医疗

保险金，应与“三险一金”一样，从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所得

额中扣除。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部分则并入当月工资、薪金

所得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三是按照一定标准向职工个人发放的防暑降温费应免

征个人所得税。如规定每月标准200元，夏天计3个月，冬天计

3个月，超过当地规定标准部分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

征收个人所得税。

四是对于不再报销任何交通费和通讯费的企业，其直接

以交通费补贴、通讯费补贴形式列入月度工资时，应当考虑

从业人员发生的交通费、通讯费有一部分是为公务而发生的

实际情况，应当给予一定免税标准，超过标准则并入当月工

资、薪金所得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五是修正现行年终奖计算方式下“多发少得”情况，原因

在于速算扣除数只扣除一次。修改后公式如下：①如果雇员

当月工资、薪金所得高于（或等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

适用公式为：应纳税额=［（雇员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

12）×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12。②如果雇员当月工资、薪金

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适用公式为：应纳税额=

{［（雇员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

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12］×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12。

六是考虑到年中预发的奖金，是对员工每月劳动价值的

奖励，应允许平均到每月，按并入各月后的工资、薪金所得重

新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确定适用的税率，计算应交纳的个人

所得税。○

计税项目

每月工资

年终奖
（单独计

算）

全年合计

月工资
薪金

10 210

年终
奖

107 900

收入
合计

10 210

107 900

230 420

个人缴
纳的“三
险一金”

2 223

个人工
资薪金
所得

7 987

107 900

费用
扣除
额

3 500

0

应纳
税所
得额

4 487

107 900

当月
应纳
税金

343.7

21 025

全年
应纳
税金

4 124.4

21 025

25 149.4

第一种方式：每月工资10 210元，年终奖107 900元

计税项目

每月工资

年终奖

全年合计

月工资
薪金

6 210

年终
奖

155 900

收入
合计

6 210

155 900

230 420

个人缴
纳的“三
险一金”

2 223

个人工
资薪金
所得

3 987

费用
扣除
额

3 500

应纳
税所
得额

487

155 900

当月
应纳
税金

14.61

37 970

全年
应纳
税金

175.32

37 970

38 145.32

第二种方式：每月工资6 210元，年终奖155 900元


